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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 

補助雇主提供職場性騷擾心理諮商計畫 

一、 目的： 

性別平等工作法（以下簡稱本法）於 112年 8月 16日經總統修正公布，部分

條文自 113年 3月 8日施行。本法第 13條第 5項規定，地方主管機關應規劃

整合相關資源，提供或轉介被害人運用，並協助雇主辦理同條第 2項各款之

糾正及補救措施，包括提供或轉介諮詢、醫療或心理諮商、社會福利資源及

其他必要之服務，為協助雇主辦理前開措施，維護性別平權友善職場環境，

特訂定本計畫。 

二、 承辦單位：桃園市政府勞動局(以下簡稱本府勞動局) 

三、 補助對象及申請資格： 

(一)依本法第 13條第 2項規定，提供或轉介遇職場性騷擾申訴人或被害人心

理諮商，並已支付該費用之雇主，可向本府勞動局提出補助申請並提供相

關證明資料。 

(二)具共同作業或業務往來關係者，行為人之雇主若有提供職場性騷擾申訴人

或被害人心理諮商協助，並已支付該費用，可向本府勞動局提出申請。 

(三)職場性騷擾申訴人或被害人勞務提供地在桃園市。 

本計畫所稱心理諮商，指經國家考試及格並依心理師法領有臨床心理師證書

或諮商心理師證書者執行之心理諮商服務。 

四、 申請期間： 

申請本計畫之補助，申請期間自113年3月8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 

提出申請日之認定，以本府勞動局收受申請書之日期為準；以郵寄掛號方式

申請者，以交郵日之郵戳為憑。 

五、 補助金額： 

(一) 本計畫係補助雇主提供並已支付工作場所性騷擾申訴人或被害人心理諮

商服務之費用。接受心理諮商時間單次至少需 40分鐘以上，每次補助上

限為新臺幣 2,000元，每案最多補助 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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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前項補助金額依勞動部 113年度「補助地方政府辦理工作場所性騷擾防

治業務計畫」辦理，補助結果核定依勞動部最後審查為主，且至當年度

經費用罄即截止。 

六、 申請流程及應備書件： 

(一)雇主於協助該案職場性騷擾申訴人或被害人結束心理諮商服務，並已支付

該費用後，檢附下列文件於補助申請期間向本府勞動局申請，逾期不予受

理： 

1. 申請書。（附件一） 

2. 心理諮商事實聲明(含簽名或蓋章)。 

3. 事業單位(或自然人雇主)切結書。(附件二) 

4. 桃園市政府領據及事業單位(或自然人雇主)名義之國內金融機構或郵

局存摺封面影本。(附件三) 

5. 事業單位合法設立之登記證明文件影本或自然人雇主國民身分證件

正、背面影本。 

6. 諮商收據及諮商(臨床)心理師證書影本或相關證明文件。 

(二)基於審查之必要，雇主應依本府勞動局通知另補具相關證明文件。 

(三)本府勞動局將視補件內容以公文通知，申請人接獲通知後，應於 10日內

補齊相關文件，若逾期仍未補件或逾期補件，不予許可。 

七、 補助費用使用、核銷程序及應備文件： 

事業單位(或自然人雇主)申請補助經本府勞動局核准者，其補助費用使用及

核銷，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雇主檢送原始憑證正本有困難時，應檢附原始憑證影本，於影本上加註

「與正本相符」字樣，並由申請單位用印(加蓋單位大小章)、自然人雇主

則簽名或蓋章，連同申請書及相關文件送本府勞動局辦理結報及撥款。 

(二)補助費用將以轉帳方式匯入至事業單位(或自然人雇主)帳戶，請提供以事

業單位(或自然人雇主)名義開立之中華郵政或臺灣銀行帳號，非前項郵局

或銀行帳號，將扣除銀行轉帳手續費用。 

八、 經費來源：勞動部就業安定基金 

九、 督導及考核： 

受補助之事業單位(或自然人雇主)應配合勞動部113年度「補助地方政府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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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業務計畫」進行查核相關程序，不得規避、妨礙或拒

絕，一旦發現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者，應撤銷該案補助，並追繳已撥付款

項。 

十、 注意事項： 

(一) 事業單位(或自然人雇主)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府勞動局不予發給本補

助；已發給者，經撤銷或廢止後，應以書面行政處分令其60日內返還： 

1. 以詐欺或其他不正當方法申請補助或申請資料有虛偽、隱匿等不實情事。 

2. 規避、妨礙或拒絕查對。 

3. 被害人雇主與行為人雇主不得就同一職場性騷擾事件之同一次心理諮商重

複請領補助。 

4. 違反本計畫有重複申請補助之情事。 

5. 其他違反本補助內容之規定。 

(二) 申請資料請以掛號郵寄「33001 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3樓勞動局勞動條

件科收」，並於信封封面標明「心理諮商補助申請」字樣，洽詢電話：03-

3322101轉6804、6805。 

(三) 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本府勞動局得視實際需求隨時調整及補充規定，另

行通知各受補助單位辦理。 

 


